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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103學年度 

第二次「校長與社團幹部有約」座談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4年03月18日（週三）下午15:20-16:50。 

■地  點：雲起樓101教室 

■主  席：楊校長朝祥 

■出席者：楊校長朝祥、柳學務長金財、學生社團幹部代表 

■列席者：鄭宏文組長、徐瑋澤先生、闕嘉瑜先生、林姳靜小姐 

 

壹、主席致詞： 

非常高興看到各位來參加，校長對各位的食衣住行非常關心，「食」的部分，滴水坊的三

十齋經費不足，未來將投入更多補助，且星雲大師也會協助解決。「住」的部分，除已新建蘭

苑宿舍，未來亦規劃新宿舍，盡量讓同學免於奔波之苦。「行」的部分，目前有6部校車輪班，

並另租用校外遊覽車增加蘭陽別院城區部班次。「育」的部分，已陸續增聘優秀師資。「樂」

的部分，校內有很多社團，可以讓同學去學習跟發揮，以前是『玩』社團，但社團其實不只是

玩這麼簡單，可以結交朋友，提昇個人EQ，學習領導與被領導，養成個人的軟實力。 

目前校內空間不夠，未來規劃在滴水坊旁增蓋新大樓，山下柚子園旁新蓋籃球場，女籃移

至該場地後，懷恩館運動場地即可有更多時間提供各社團、系所使用。任何問題一定都有解決

的辦法，沒有解決辦法的就不是問題，大家有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 

 

貳、報告事項： 

一、自本學期起，各社團社長或副社長需至課外活動組找所屬承辦人員簽到，出席狀況將

會列入年度社團評鑑之平時考核成績。 

二、雲來集宿舍大門門禁系統已於寒假裝設完畢，但因1樓玻璃門尚有些許狀況，導致無法

確實管制，目前已與廠商接洽，修復後即開放大門供社團夥伴進出。 

三、104-1社團活動預定表繳交狀況 

社團名稱 系統送審 繳交紙本 

學生會     

學生議會     

雲來集宿舍自治會 V V 

海雲館宿舍自治會 V V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V  
歷史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社會學系   
心理學系 V  
應用經濟學系   
公共事務學系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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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系   
健康與創意素食學系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V V 

傳播學系 V V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資訊應用學系 V V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V  
佛教學系   
佛教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   
甲上志工服務隊  V 

佛光香海社   
崇德青年服務社 V V 

心善大使   
動物關懷社   
春暉社   
機車研究社   
樂服社   
心輔社   
熱舞社 V V 

國標舞社 V V 

夢想魔術社   
遊戲創作社   
同人創作社   
素食研究社 V V 

茶道文化研究社   
美國文化研究社 V V 

如來實證社 V V 

樂活養生社   
中智社   
字在雅集書法社   
熱音社 V  
國樂社   
吉他社   
太鼓社 V V 

和天霓琴社   
天韻古箏社 V V 

攝影社   
急救社 V V 

管樂社 V V 

佛光大學象棋社   
桌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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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社   
棒壘社   
羽球社 V  
太極拳社 V V 

劍道社   
撞球社   
佛光大學圍棋社   
薪原力   
僑外生聯誼會   
棋牌競技   

 

參、提案討論： 

無 

肆、臨時動議： 

提問社團 反應事項 辦理或答覆情形 

同人創作社 

王同學 

1. 

 

2. 

 

 

 

 

3. 

 

雲來集女宿地下室無線網路搜 

尋得到，但無法使用。 

此學期因為陸生增加，加開外包

廠商校車至宜蘭校區，車上無車

鈴，導致學生錯過下車地點，建

議加裝下車鈴。 

 

校內社團活動經費補助有限，大

型活動經費又以萬來計算，又不

能跟校外廠商、店家拉贊助。校

內是否能成立基金，以供社團辦

活動募款用? 

1. 

 

2. 

 

 

 

 

3. 

若無法使用可直接上總務處網頁，填

寫。（已於 3月 19日完成） 

已於 3 月 19 日聯絡總務處改善此狀

況，加裝下車鈴。現階段外籍生大部分

皆住蘭苑，下學年開始會分住到各宿

舍，讓大家打成一片，且至宜蘭的校車

將增開達一小時一班。 

募款部分可以請贊助商用指定用途捐

款的方式 (例如:指定用途給學生會辦

理校慶活動)，將款項匯入學校，再轉

入社團，學校即可出具正式收據予捐款

者。 

學生議會 

范同學 

1. 

 

 

 

 

 

 

 

 

 

 

佛光大學學生社團評鑑要點為

何是「要點」不是「辦法」？ 

在 103年 06月 10日於第 16 次

行政會議通過，可惜他沒有“學

生事務會議”的表決，雖然行政

會議位階高於學生事務會議，但

其專業地位是不可能被取代

的，另外，要點的法律特性，僅

僅只要學生事務處務會議修正

及可，不用上呈學生事務會議通

過！順帶一提，如果評鑑是社團

1. 

 

 

 

 

 

 

 

 

 

 

該要點原為辦法，因社團評鑑類型係屬

運作原則，若需修訂則需經過行政主管

會議，較為繁瑣，修法改為要點後只需

通過學生事務會議即可。目前的版本，

已先經過學務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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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的考試，那學生能不能參與討論

評鑑的項目？ 

「行政配合 20%」如何評？ 

 (1)共同性項目評比 

社團辦公室維護與管理很顯然

有問題，一般性社團辦公室尚有

共用問題，而自治性社團辦公室

空間大小不一，用此作為評分標

準是否不夠公允？ 

(2)佛大全人教育的精神 

我校以「全人教育、溫馨校園、

終身學習」為立校目標，強調三

品青年的自動自發自主！這「行

政配合 20%」的內容就像剛才提

到的是每個社團的必修功課。可

是，今天他被拿出來作為評鑑的

評分目標！請大家思考一句俗

語：「凡事強調就是缺乏」！我

不認為我們需要加強的目標成

為一種評分的壓力，應該是要給

予激勵和鼓勵，使社團夥伴成為

其他大專院校的典範！ 

社團服務學習可以抵系上的服

務時數嗎? 

 

 

 

社評為何要評系學會的服務學

習?大學中為何要規劃服務學

習，不是自由選擇，而是老師規

定要做? 

 

 

2. 

 

 

 

 

 

 

 

 

 

 

 

 

 

 

 

 

 

 

 

3. 

 

 

 

 

4. 

 

 

行政配合的部分目前並沒有採計社團

辦公室維護管理等項目，只採計社團

幹部訓練出席率。 

此週開始到課外組進行簽到之措施，

往後亦將列入行政配合項目評比。 

 

 

 

 

 

 

 

 

 

 

 

 

 

 

 

大二以上同學服務學習課程作法不

變，社團服務時數經證明後，直接送

交通識教育中心登記。而大一的同

學，需要將社團類服務學習送交導師

後，再由導師送交通識中心登記。 

本校評鑑要點規定，評鑑項目係比照

全國社團評鑑項目，其中，各類社團

評鑑項目皆有服務學習的配分。各社

團是否要爭取該項目之分數，目前並

無強制規定。 

甲上志工服

務隊蘇同學 

1. 

 

 

 

2. 

 

通識教育中心公告之服務學習

法近 5年未修法，內容多處已與

現行執行狀況不同。 

 

經費審議小組下學期活動預定

審議時，確定核定補助的活動，

1. 

 

 

 

2. 

 

歷年常有學生至大四畢業前夕，服務學

習時數仍未完成，以致無法畢業，故從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服務學習依

導師設計之服務學習類別進行認證。 

由於補助社團活動之經費來源多元，且

外單位補助之經費使用標準不一，建議



5 

 

 

 

 

 

 

 

3. 

 

 

 

沒有寫清楚哪些項目不能補

助，到活動要辦理前才告知這些

東西不能核銷所以不能買，原訂

得採買的項目無法購買影響活

動進行。能不能確定補助時即告

知哪些項目可補助哪些不行? 

去年 11 月的活動有廠商反應尚

未收到款項，深怕這樣的問題會

影響到社團與廠商間的信賴關

係，亦會影響佛光大學形象。 

 

 

 

 

 

 

3. 

 

同學及早提出活動申請，且至課外組討

論可補助項目。另外於每年送活動預定

表申請時，亦可至課外組先行討論，如

此可解決不確定支用項目之問題。 

 

學校已有廠商付款紀錄查詢系統，且

已於幹部訓練時解說，若尚有不清楚

之處，可至課外組詢問。若查詢過後

仍無付款記錄，可告知課外組承辦人

員，協助追蹤此筆款項進度。 

急救社 

袁同學 

1. 

 

 

 

2. 

 

 

 

 

由於社辦空間不足，以致有些社

團是兩個甚至是三個共用社

辦，無空間提供社團夥伴開會或

其他用途使用。 

學校辦理活動時(例如功德主長

者參訪等)需要社團協助，因次

數較為頻繁，社團同學往往需在

課業（請公假）與協助活動兩者

間抉擇，但是不能每次都犧牲課

業，而校內護士現況只有一位，

當她離開待守崗位，前往執行活

動，若有緊急狀況則無人處理，

建議可否於活動時聘請一位護

士，解決社團同學犧牲課業，執

行活動的困難。 

1. 

 

 

 

2. 

 

 

 

 

 

 

 

若有開會需要，目前懷恩館有一空間可

提供社團開會、活動借用。此外，感謝

總務處協助提供該空間桌椅，待整理完

畢後即可開放借用。 

辦理活動時，可請護士於校內範圍內機

動支援。此外，也麻煩急救社同學加

油，招募更多的社員一起進行服務活

動。 

 

 

 

 

 

 

 

歷史學系學

會 

1 林美寮熱水供應不足。 1 由於林美寮鍋爐總量不足，才導致部份

時段熱水供應不足。總務處將於今年暑

假進行升級鍋爐設備，以解決熱水供應

不足問題。 

 


